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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物资处置文件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需处置一批一般工业废旧物资，现邀广大符合资质的单位参与本次物资处置的密封报价。请处置单位仔细阅读以下内容，无异议后参与报价。
1、 处置内容：标的物（按报价单明细分项报价）
	序号
	废旧物资名称
	备注

	1
	废碳钢类
	

	2
	废不锈钢类
	

	3
	废铝材
	

	注：1、分项报价、过磅，按实结算。
2、物资堆放分散，按现场堆放样为准，免费清场。


二、报价人资格：	
1、经营范围具有废旧回收的公司；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报价须知：
1、报价要求
1.1 本次废旧物资报价方式：一次性密封报价
1.2参与报价处置商须在此处置文件及报价单（附件1）签字盖鲜章（非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1.3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证件、法人委托书等，并加盖鲜章；
1.4物资地点：泸州市纳溪区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厂区各废旧堆放点。
2、看货时间：2026年  3  月 23 日上午  11:00   ，过期将不再组织现场勘察。看货时，各单位自行佩戴安全帽，到厂听从厂区人员安排。
3、文件递交及联系人（可采用电子报价、邮寄或送达）
3.1电子邮件报价请发邮箱shehongchun@lthoil.com，报价请加密；
3.2书面报价文件须递交或邮寄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三楼办公室   
3.3收件人：刘茂（18090182903），封面注明是：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废旧物资处置密封报价文件，注明处置公司名称。   
3.4邮政编码：646300
商务联系人：向俊颜  联系电话：13551725618（工作日8:00-12:00，14:00-17：30）
3.5报价文件发出后请将邮件单号短信通知刘茂。
4、 保证金
4.1报价处置商须在报价截止时间前，通过公对公银行账户缴纳报价保证金人民币1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万元整）备注：“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废旧处置报价保证金”。
4.2若在报价截止时间前我公司未收到报价保证金，报价无效；我公司与中选处置商签订处置协议后，将在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未中选处置商缴纳的报价保证金。
收款人：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纳溪支行
账    号：125254465010
纳税人识别号：91510500204728095N
5、 报价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  3  月 24 日下午  17:00  点。逾期将不接收其报价。
 四、评审标准：
报价截止后，废旧处置小组人员按公司处置程序及时开启密封报价文件；本次废旧物资处置评审采用最高价法，根据各单项报价和估算的重量算总价，价高者得。
5、 中选须知：
1、报价处置商在收到我公司中选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我公司签订处置协议，逾期无正当理由不签的，我公司有权不退还报价保证金并视为自动放弃，可与排名次之的处置商进行洽谈。
2、中选处置商在签定书面处置协议前3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缴纳10000元履约保证金，报价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3、结算方法：中选处置商先款后货，先支付协议货款再提货后按协议约定结算。
4、中选处置商接到我公司交货通知后，须在7个工作日内把本次废旧物资转移完毕。
5、本次处置物资按现堆放样处置，中选处置商的商务活动、物资分解、装车、转运中产生的一切费用自理并承担相关安全环保责任。
6、中选处置商的运货车辆，必须符合安全、环保、道路运输相关管理要求，提货人员和驾驶人员严格遵守我公司管理规定，杜绝事故发生。
7、处置文件有效期：报价截止之日起 10 日内。	

报价人签字：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废旧闲置物资处理询价函
	报价单位：
	
	询价单位：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供销部

	传真：
	
	传真：0830-4127885

	联系人：                电话：
	
	联系人：向俊颜     电话：0830-4127885

	邮箱：
	
	日期：2026年3 月19日


废旧物资处置询价函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拟对下列废旧物资进行转移处置，现邀请贵单位报价：
	序号
	材质名称
	备注
	单价（元/吨）小写
	合计（元）小写
	合计（元）大写

	1
	废碳钢类
	约7.49吨
	
	
	

	2
	废不锈钢类
	约1吨
	
	
	

	3
	废铝材
	约0.2吨
	
	
	

	共计：             元（大写：              元）

	注：1、无资质处理的不报价；2、报价均为含税价格；3、费用由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付款的单价前加“－”，税率为6%，费用为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收款的物资税率为13%；


注：1、本次废旧物资处置数量以实际数量为准，上述报价为包干单价（包括现场打扫卫生以及处理垃圾等费用），根据业主方过磅（垃圾不过磅）单按实结算，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
2、报价人需现场勘察的，我公司将集中组织 2026年 3 月 23 日上午 11:00  点到现场勘察，过期将不再组织现场勘察。
[bookmark: OLE_LINK50]3、处置过程中以实际过磅重量为准，中选单位不能因实际重量与估算重量有出入，而与我公司发生纠纷。

联系人及电话：
[bookmark: _GoBack]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